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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8-052 

债券简称：15 精工债          债券代码：122413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15 精工债”票面利率不上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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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关于是否上

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0、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11、付息日期：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2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2、到期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7

月 29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7 月 29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 

14、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

面总额的本金。 

16、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业务规则办理 

17、担保情况：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9、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本公司聘请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2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9 月 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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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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